
112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級轉學招生考試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應變措施及注意事項 

2023.6.12 

 

一、112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級轉學招生考試應變機制，除中重症考生外，其餘考

生均依簡章規定應試，如篩檢陽性(輕症或無症狀)之考生，請事先主動通報

身體健康狀況，學系得請考生至備用試場或調整應試順序，請考生務必配合。 

二、依主管機關通知接受隔離治療且經主治醫師判定不可外出應試之確診通報

病例之中重症確診考生，因疫情影響致無法參加考試，一律「全額退費」。 

(一) 申請期限：截止日期為簡章所訂之筆試、術科或口試當天。 

(二) 申請方式：請掃描衛生主管機關開立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隔離治療

通知書及提審權利告知」通知單（必備），寄至 sh6786@ntnu.edu.tw，

本單位將於 2 工作日內回覆審查結果。 

三、本應變措施將隨政府防疫政策及相關規定做滾動式調整，請考生隨時留意本

校轉學考生專區網頁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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